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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政的故事（七十八）
——— 共和国法治建设的一个侧影

□ 何勤华

第二次复校群英谱：钱英和方晓升

  钱英（1934年- ），江苏吴县人。1951年9月考入南京大

学政治系，1952年9月转入华东政法学院学习。方晓升（1932

年- ），福建云霄县人。同期考入南京大学法律系，同时转入

华东政法学院学习。由于在华政1979年第二次复校群英谱

里，钱英和方晓升两位老师是夫妻，且同在华政政治理论部

任教，所以将他们放在一起介绍。而且由于钱英和方晓升两

位老师转入华政时，华政还没有正式挂牌，所以他们是华政

近70年历史的建设者和见证人。

  方晓升老师进入南京大学法律系学习颇为传奇。1951

年全国第二次统一招生，由于当时考大学选专业没有人做

业务指导，方晓升老师本来报考的是兽医专业，直到看见报

纸才发现被南京大学法律系录取。于是拿着报纸（上面有录

取名单公告）去南京大学法律系报到，当时也没有录取通知

书。“我当时在福建的一个小县城，没有报纸，为了这张报纸

骑了一天的脚踏车，来到漳州才买到报纸。我第一次见到火

车就是从南京来到上海。从福建出来时小股战争还没有结

束，路上险些被飞机炸死，汽车都要经过伪装才可以开出

来。”方老师说起几十年前报到的情景还心有余悸。当时南

京大学是国立中央大学改名来的，有很多研修班而且规模

很大。法学院就有三个系：法律、政治、经济。1952年院系调

整时经济系并到了复旦大学，法律和政治两个系并到了华

东政法学院。

  钱英老师报考的第一志愿是物理，后来学了法律，之

后又去教政治。虽然心里不愿意，但当时讲究的是服从组

织安排。所以，钱老师把法学院的政治系、经济系、法律系

都读过了。钱老师说：“我们到了南大后，转专业的人很多。

当时的法律比较少，有惩治反革命条例、婚姻法等。直到

1954年宪法颁布后才开始有系统的立法，社会上对法律的

观念都比较淡薄。”

  据钱英、方晓升两位老师的叙述，建校初期的华政各个

方面都很艰苦。钱老师回忆，现在韬奋楼东侧路边洗澡的地

方，是原来圣约翰大学的饭厅，地方不大。1952年9月底，学校

在筹建中，大部分学生还没来，宿舍里没有床，她只能睡在地

板上。地点是在网球场旁边的思孟堂，原来是圣约翰大学的

女生宿舍，现在是华政女生宿舍5号楼。而当时的男生则住在

韬奋楼上面。上课后他们被混合编班，课程内容就是听一些

首长作的政治报告，同时学苏维埃民法、苏维埃刑法、中国近

代史、中国革命史、俄语等。课程以大课为主，还有小班课堂

讨论，气氛比较活跃。学校对学生要求很严格，除了白天上课

外，晚上还要集体到教室里自修并且点名，时间是从六点半

到九点半。那个时候生活非常艰苦，上厕所都要排队。吃饭也

没有食堂，就在40号楼旁边空地上搭个棚。只有张长条桌子

没有凳子，大家围在一起站着吃（当时吃饭不要钱，困难的学

生有助学金，工作过的学生有生活费）。后来学生们义务劳动

搭了个食堂，在河西食堂的位置。第一次搭的是平房，第二次

是一个二层小楼，第三次才建成现在的河西食堂。

  华政初建时大学部学生主要是华东地区8所大学转过来

的，大概有240余人，分4个班。之后又办了专修科和干训班。

专修科大概有800多名同学，其组成大多是荣誉军人、妇女干

部等，还有失业工人，像韩信昌、孙国庆等人。干训班就是轮

训干部，黄道等人就是干训班留下来的。1953年厦门大学法

律系的学生也转过来，成立了5班。

  1954年钱英、方晓升两位老师毕业，方晓升老师被分配

到了中央党校的前身马克思主义学院。钱英老师本来是要去

苏联留学，当时为了节省经费，就请苏联专家到北京政法学

院授课，钱老师就到北京去学习。1957年钱老师回到了华政，

1958年方老师也调回华政。没过多长时间，就遇到华政第一

次被撤销，两位老师转入上海社科院，钱老师到政法所，方老

师到历史所。

  之后，钱英、方晓升两位老师就和其他大部分老师一样，

随着华政的命运跌宕起伏：1963年华政第一次复校时，他们

分别从上海第一医学院和华东局调回了华政。1972年华政第

二次被撤销，两位老师又被安排去了复旦大学。1979年第二

次复校时，出于对母校的感情，他们又回到华政。在复旦大学

时，方老师因为对历史感兴趣，收集了丰富的资料，准备从事

历史方面的教学和科研工作。调回华政后，由于当时79级学

生马上要开设政治理论课，而方老师在中央党校是搞党建研

究的，对马恩列斯的著作比较熟悉，于是放弃了自己的爱好，

服从学校的安排，到政治理论部任教。钱英老师也同样放弃

了自己在复旦大学时已经成形的专业计划，转入政治理论部

任教，直到1995年退休。感谢两位老师为华政作出的贡献。

  （《华政的故事（七十七）》详见《法治日报》2021年1月26

日9版）

  图为离退休工作处处长刘晓仙（左一），钱英、方晓升夫妇和何勤华（右一）

□ 法宣

  《武汉日夜》是由曹金玲执导，王

平久总策划、监制的抗疫题材纪录

电影。该片由电影频道出品，湖北广

播电视台、浙江横店影业有限公司、

杭州一九零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等联合出品。

  该片以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为背景创作，以患者、医

护人员、志愿者、一线干部、社区居民等人物日常生活状

态为故事线，记录下特殊时期普通人的点滴生活。该片内

容全部为2020年年初武汉疫情期间拍摄的真实场景和

人物。

  剧情简介：

  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1月23日，武汉关

闭离汉通道。900万武汉人与来自全国各地医疗系统及

其他行业的一线人员，共同打响武汉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阻击战！该片内容的素材来源于从疫情开始，武汉当地

三十多名摄影师在抗疫一线持续数月、长达数千小时的

拍摄。以医院重症监护室医护人员及病患为主线，以深

夜运送孕妇的志愿者为辅线，展现与疫情抗争、与死神

决斗的动人故事，这些“平凡人”在疫情面前不舍昼夜、

不惜生死、守望相助、共克难关。所有的至暗时刻，心中

总会有光；所有的天方夜谭，都抵不过事在人为；所有的

微不足道，都蕴含生活的力量。疫情之下，武汉的日夜，

不止空旷的街道，还有努力生活的身影，更有“破茧而

出”的新生，他们无所畏惧，迎接阳光。在这座英雄的城

市，900万人将继续迎来一个个清晨和黄昏。他们的面

孔，模糊又清晰；他们的名字，普通又独特；他们的生活，

平凡又有分量。

《武汉日夜》

  《江南繁荒录》作者徐

风，作家、紫砂文化学者。

  内容简介：

  江南一壶一茶一寺的

风物，一碑一谣一人的世

情，流转千年化为文脉，士

农工商的文化价值观延续

至今。隐于历史与山河之

间，是从春秋经六朝，沿唐

宋至明清，文人往来，进士

频出；是田垄村落，碑坊祠

堂，乡规民约维护文字尊

严，家族传薪秉持耕读传

统，时代变迁印刻于乡村

面貌。

  “中国好书”作者徐

风 ，长 居 江 南 ，经 年 累

月，遍访乡野桑梓，爬梳

典籍方志，以内视角讲述

何为江南。在这本散文集

中，作者以抽丝剥茧的方

式，梳理人文江南的脉络

源流；撷取历史上命运攸

关时刻的人与事件，讲述

嬗变中的坚守与繁荒。历

史与现实，繁华与荒凉，

道不尽的是江南源远流

长的风骨品格、沧桑 流

韵。视野虽限于江南 世

情 ，笔 力 却 深 至 人 心

魂魄。

  《因为有光：电影文本研

究》作者李镇，中国电影艺术研

究中心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

  内容简介：

  本书从诸多史事入手，讲述

代表性电影的文本内容和拍摄中

不为人知的多重际遇，近距离感

受跨越百年的中国近代电影史。

  本书既可从历史的视角看

电影，也可从电影的视角看历

史。书中涵盖不可绕过的重要

时段和关键人物，再现了纪录

片、神怪片、儿童片、战争片、喜

剧片、民族片、革命片等不同类

型电影的表达方式以及编剧、

导演、演员参与其中的具体细

节。为了更清晰地回顾百年影

史，作者从早期纪录电影入手，

进而分析《盘丝洞》《风雨之夜》

等影片的文化内涵；继之重点

介绍李萍倩、胡蝶、凌子风、欧

阳予倩等影人生涯，重在彰显

时代浮沉中的个人生命史。此

外，作者亦探究新中国电影史

学的困境、经验与启示，并触及

儿童电影的相关理论。

  全书立足于近百年的长时

段，更立体地感受时代文化与

社会的跌宕激越，并为领会电

影的艺术魅力提供了深入浅出

的理解方式。

  《别出心裁》作者钱君

匋，中国著名篆刻家、书法

家、书籍装帧家、音乐美术

教育家、收藏家、出版家，是

20世纪公认的一代艺术大

师和现代音乐出版先驱。钟

桂松编。

  内容简介：

  本书以钱君匋的个人

著作为蓝本，按照不同的

主题，为读者讲述钱君匋
先生的“钱封面”设计，他

的篆刻、书法艺术成就以

及对于收藏的热爱和自

传说明。

  本 书 有 讲 述“钱 封

面”的装帧，即他为茅盾、

鲁迅等名家设计的封面，

具备独特的构思、精妙的

表现手法以及含蓄的意

境，体现其精湛的美学造

诣 。也 有 讲 述 篆 刻 与 书

法，即其在书法与篆刻艺

术上的精髓和心得，展示

其扎实的美学基础和精湛

的技艺水平。还有讲述收

藏的酸甜苦辣，即其在收

藏生涯中，经历过艰难觅

得珍宝的大喜，有节衣缩

食的酸楚和藏品惨遭劫难

的痛苦。

《江南繁荒录》 《因为有光：电影文本研究》 《别出心裁》

  (备注：转载请注明来源《法治日报》法治文化专版)

□ 李勇

  近年来，因“机械司法”而导致的“奇葩”案件频发，

陆勇从印度购进抗癌药的同时帮其他患者代购，给患

者带来生的希望，结果差点被以销售假药罪定罪判刑；

王力军收购玉米，有利于解决农民卖粮难的问题，怎么

会被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判刑了呢？气枪案、鹦鹉案……

为何这些经专业司法人员之手处理的案件，却得出了

违背朴素正义的结论呢？那么如何才能走出这样的“机

械司法”怪圈？

  对于专业的法律人来说，试图用空洞的说教来改

变其某种专业习惯，是极其困难的，这或许是“专业槽

之哀”。唯有从专业的角度去寻找最本质的东西，才能

扭转某种专业惯性思维，这或许又是“专业槽之幸”。只

有从专业的角度发掘犯罪与刑法的本质，才能走出“机

械司法”的怪圈。刑法在本质上是用刑罚手段保护法

益，犯罪的本质是侵害法益（实质的违法性），刑法与其

他法不同之处就在于违法性（不法）。日本学者井田良

说：“不法是发动刑罚的引擎，罪责则是它的刹车。不法

是在创设国家的刑罚，罪责则是在限制它，想要买汽车

的人，主要关心的是引擎。”所以，违法性问题一直是刑

法释义学上最重要的争论，而违法性（不法）本质问题

恰恰是结果无价值论与行为无价值论争论的焦点。

  结果无价值论的基本立场是违法性的本质在于侵

害法益，侧重于从法

益侵害的结果导向角

度进行实质解释；行

为无价值论的基本立

场是违法性的本质在

于违反规范，侧重于

从规范效力角度进行

形式解释，并由此辐

射到几乎所有刑法学

问题。对于司法实践

来说，这个立场之争

的价值不可估量！前

述一系列“机械司法”

的“奇葩”案件，可以

说是因没有坚守结果无价值论的实质解释而导致的。

比如，王力军收购玉米案，从结果无价值论的角度来

说，违法性的本质是侵害法益，收购玉米有利于粮食流

通，有利于解决农民卖粮难的问题，不具有实质违法

性，应当出罪而非入罪；从行为无价值论的角度来说，

违法性的本质是违反规范，会认为王力军无证经营的

行为违反了《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等规范，侵害了规范

秩序，从形式上看属于非法经营，很容易得出有罪的结

论。又比如，行为人自己饲养的鹦鹉孵化出多只小鹦鹉

而出售给他人。从结果无价值论的角度看，这种行为促

进了动物的繁衍，有利于物种的延续，实质的法益侵害

无从体现；但是从行为无价值论的角度来说，刑法及相

关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均规定不得出售珍贵野生动物，

形式上看，出售行为侵害了规范效力，很容易得出有罪

的结论。

  近年来，刑事立法进入“活跃期”，呈现“积极主义

立法”态势。行为无价值论者周光权教授认为，积极主

义立法观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具有正当性，增设轻罪有

助于防止某种行为在司法上被定以重罪。不可否认，积

极主义立法具有普遍趋势，“既然频繁增设新罪已经不

可避免，试图以各种理由阻止犯罪化进程的观点，就明

显不合时宜”（张明楷语）。但是，接受积极主义立法观

不等于在司法上也采取积极主义的观点。在笔者看来，

如果说，立法上的积极主义是社会发展的需要，那么司

法上的消极主义就应当是理性选择。结果无价值论者

黎宏教授也认为，在立法阶段，积极地设置生活规则管

控风险；但在司法阶段，要通过司法人员对刑法条文进

行实质解释而将积极立法的过度干预控制在最小范围

之内。这与笔者主张的“消极主义司法观”是一致的。

“消极主义司法观”就是要在司法上坚持结果无价值论

所主张的实质解释，没有实质法益侵害或者法益侵害

轻微的不能轻易定罪处罚，通过实质地评价行为的法

益侵害性来实现出罪机能（正如刘艳红教授主张的实

质出罪论）。

  因此，在司法层面坚守结果无价值论对于防止“机

械司法”、抵御积极主义立法观所可能导致的司法盲

动，意义重大。就连行为无价值论者周光权教授也不无

忧虑地表示，“在立法积极时期，解释好刑法文本是重

中之重”“刑事司法应当在具体案件的处理过程中认真

审查法益是否被侵害”。例如，不以骗税为目的的两家

公司相互“对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从结果无价值论实

质解释角度看，没有造成国家税收损失，并无实质法益

侵害，不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玉米案、气枪案、

鹦鹉案等，如果在司法上坚守结果无价值论的实质解

释，都不至于演变为“奇葩”案件。

  可见，结果无价值论与行为无价值论之争绝非仅

是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它们实实在在地

影响着司法实践。结果无价值论与行为无价值论之争

理应从宏观理论的“天上”回到具体的实务的“人间”。

笔者在撰写本书时，始终立足实践，为实践人士提供

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路径，向学界呈现实践需求。在刑

法立法“活跃期”、行政犯时代来临之际，在司法层面

坚守结果无价值论，是走出“机械司法”怪圈的必由

之路！

  （作者系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

长、全国检察业务专家）

如何走出“机械司法”的怪圈
——— 写在《结果无价值论的实践性展开（第二版）》付梓之际


